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团体标准
《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2026年5月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51]2025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上报制定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2026年4月27日，甘肃省质量协会下达了制定《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标准（项目计划号：甘质协【2026】21号）。本标准由甘肃省质量协会（GSQA）归口，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为第一承担单位，标准起草协作单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和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张少华、杨来康、王帅、梁春年、杨孝君、贠秀君、喇永福、马晓明、马利军、马艳萍。
2、制定背景
红花牛作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名片，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特色引领作用。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推动红花牛养殖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初步形成了畜牧产业化振兴的良好态势。然而，当前县域红花牛养殖卫生管理粗放、生物安全措施薄弱、防疫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疫病防控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现行肉牛防疫标准多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针对性适配张家川红花牛品种特性、县域养殖模式的专项团体标准处于空白状态，因此，亟需填补红花牛卫生管理和疫病防控规程或标准，完善肉牛防疫监管与检测体系，为基层技术推广与行业指导提供统一性和针对性的标准依据。
目前，为达成肉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与肉牛产业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工作已有序开展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肉牛疫病综合防控和诊断方面，多项标准已相继制定和修订，并颁布实施，包括《口蹄疫诊断技术》（GB T18935-2018）、《牛结节性皮肤病诊断技术》（GB/T 39602-2020）、《牛传染性胸膜肺炎诊断技术》（GB/T 18649-2024）、《牛泰勒虫病诊断技术》（GB/T 47206-2026）、《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2018）、《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选址生物安全》（NY/T 4649-2025）、《畜禽无害化运输车》（QC/T 1117-2019）等。此外，还有多项地方标准已制定实施，包括《绿色食品 肉牛饲养技术规程》（DB62/T 4424-2021）、《肉牛养殖场疫病综合防治技术规范》（DB21/T 1702-2025）、《良种肉牛引种技术规范》（DB64/T 2012-2024）等，肉牛养殖相关标准的制定不仅大大促进了肉牛品种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而且使养殖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本团体标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遵循“规范性、适用性、先进性、统一性”的原则，制定《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该标准基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红花牛地标产业发展实际和行业需求，针对性地强化疫病源头防控技术与闭环管理核心要求。对张家川红花牛养殖过程中卫生管理和主要疫病防控技术要点进行明确，通过规范日常卫生管理、科学免疫、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关键环节，提升行业养殖整体管控能力、疫病防控与自律水平，进一步筑牢畜牧业生产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双重防线。该标准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要求，与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无冲突，可作为现有肉牛疫病防控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该标准为完善地方特色品种肉牛养殖与疫病防控标准体系，维护红花牛的健康和生长性能，提高肉牛养殖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守护地理标志品牌的公信力与市场竞争力，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红花牛绿色健康养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确保县域红花牛养殖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及公共卫生安全。
3、标准制定过程
1）起草阶段
（1）成立标准制定工作小组
2025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提出制定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后，由起草单位相关专家迅速成立标准制定工作小组，主要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相关资料收集和数据整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研讨会等方式，经过大家充分酝酿，商议制定了本团体标准项目的实施计划和标准草案。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张少华、杨来康、王帅、梁春年、杨孝君、贠秀君、喇永福、马晓明、马利军、马艳萍。起草小组成员均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参与多项标准编写经验，能保障顺利完成本项标准的制定和起草任务，人员分工如表1所示。


表1  起草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
	张少华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全面负责标准制定

	2
	杨来康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7]考察、调研等

	3
	王帅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标准编制、修订

	4
	梁春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标准审核、修订

	5
	杨孝君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
	标准编制、修订

	6
	贠秀君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数据整理、标准修订

	7
	喇永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考察、调研等

	8
	马晓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考察、调研等

	9
	马利军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资料收集、整理

	10
	马艳萍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资料收集、整理



（2）起草过程
2026年1月标准起草小组专家结合甘肃省科技特派团专项“张家川红花肉牛选育改良及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及张家川县揭榜挂帅科技项目“张家川红花牛选育改良及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项目”项目的执行，先后在张家川县开展了红花牛主要养殖场和家庭牧场防疫防控设施设备、病毒病、细菌病、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工作。
[bookmark: OLE_LINK71]2026年2月由标准起草小组专家商议拟定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标准草案，并向甘肃省质量协会提交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
2026年3月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任务正式下达。标准制定专家小组对普查、测试和试验研究结果进行资料整理、内部讨论和综合分析，确定了技术规程的关键内容和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经标准起草小组专家充分讨论、修改形成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的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规范性、适用性、先进性、统一性”的原则，同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社会效益。标准的编写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 2663等各类相关标准而制定。立足张家川县域实际情况，制定日常卫生、消毒、疫病预防、监测、应急处置、无害化处理和档案管理等制度，减少疫病风险，旨在为红花牛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养殖生产提供规范性技术及文件，以提高牛场经济效益，促进红花牛养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要求和规定格式进行标准文本的编写。
2）适用性
本标准结合当地实际及生产实践，对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进行规定，保证标准内容便于实施，可适用于张家川红花牛养殖场、合作社及养殖户等。
3）先进性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通过张家川红花牛产业调研及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文献等，对标准中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内容做出规定，力求表述准确、信息完整，同时积极将最新技术纳入标准，体现了本标准的先进性原则。
4）统一性
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文本结构、文体和术语的统一。编制过程中引用相关标准中的某些条款，避免与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给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名称
张家川红花牛是由西门塔尔肉牛与秦川黄牛杂交改良培育而来，已于2012年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以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为依据，目前国内各类公开出版物中均将其名称统一为“张家川红花牛”。本标准针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域肉牛养殖主体的卫生及疫病管控工作，名称确定为《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英文名称翻译为“Technical code of practice f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epidemic diseases prevention of Zhangjiachuan honghua cattle”。
2）范围
规定了张家川红花牛的养殖环境、日常卫生管理、消毒管理、疫病免疫与监测、疫病处置与应急管理、无害化处理、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覆盖张家川红花牛规模化养殖场与养殖户。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编制参考了国内相关标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
GB/T 36195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388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3]NY/T 1168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00]NY/T 2663标准化养殖场肉牛
NY/T 3075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T 5030无公害农产品兽药使用准则
[bookmark: OLE_LINK56]DB62/T 4424绿色食品  肉牛饲养技术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89]《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60]《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
4）术语和定义
对该标准中涉及的“强制免疫”和“无害化处理”核心专业术语进行了定义，以体现标准描述的规范性和统⼀性。
5）养殖场基本要求
明确张家川红花牛养殖场条件，适配其健康养殖需求。包括防疫资质、兽医配备、养殖场选址、功能区布局要求等。养殖场选址要根据自然环境、饲养规模、企业条件等综合因素确定。规模化养殖场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量大，因此，选址应首先符合交通便利、水电供应充足的要求；环境符合NY/T 388要求，选择地势干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500 m内设保护区；生产设施符合NY/T 2663，场区道路硬化、绿化，净污道分离，场址周围粪污消纳用地足够，设运动场。
6）日常卫生管理
规范人员、车辆、饲养卫生与物资卫生管控措施及要求。人员管理进行定岗定责、健康检查及卫生技术培训；强化饮用水、圈舍、粪便卫生管理及饲养投入品（如饲料和兽药管理）合规使用，严防外部病原传入，其中：
饮水：应符合GB 5749，水质安全，自由饮水，养殖场冬季应供应温水，设备定期进行清洗消毒，避免污染与应激。
饲料：原料合格、无霉变，符合GB 13078；因地制宜优先本地牧草和青贮玉米，青贮符合NY/T 2696。
疫苗兽药：符合NY 5030、《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
7）消毒管理
明确适配红花牛养殖的消毒方法、消毒药品的管理要求，建立常态化消毒机制。消毒方法主要有室内紫外灯照射物理消毒，化学消毒按照NY/T 5030的规定合理选择消毒剂；生物消毒采用粪便堆积发酵、焚烧或深埋。
对场区出入口消毒池、圈舍、饲喂用具、饮水设备、车辆等进行药物消毒，应严格按照NY/T 3075的规定进行并记录。隔离舍、粪污及无害化处理区为重点消毒区，严格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毒。
并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出了张家川红花牛养殖场消毒药物、兽药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见标准附录A）。
8）疫病预防与监测
规范了红花牛养殖场应监测病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处置措施。明确要求肉牛引种和种用产品（如冷冻精液和胚胎）的管理及隔离检疫要求。结合当地疫病流行特点，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免疫要求进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制定红花牛特定科学免疫程序，对口蹄疫、炭疽等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免疫密度达到100%。进行常态化疫病监测及疫病预警工作，确保牛群处于有效免疫保护状态，建立每日巡检制度及疫病预警机制，提前做好防控措施，严防疫病传入。制定体内外寄生虫防治措施，寄生虫病驱虫药物的选择参照DB62/T 4424的规定执行。
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提供了张家川红花牛养殖场常规疫苗免疫程序资料（见标准附录B）。
9）疫病处置与应急管理
规范疑似疫病、确诊疫病处置流程，明确应急物资储备与应急处置要求，提升快速防控能力。
10）无害化处理
严格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明确了病死或扑杀的红花牛和病害产品、污染物以及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粪尿、污水等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杜绝病原二次传播。
11）档案管理
明确了档案管理制度和保存时限。要求建立红花牛养殖全流程可追溯档案，实行专人管理；明确养殖主体责任与行业监管职责，保障地理标志产品品质可追溯。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及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起草完成后，标准起草小组在张家川县志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旺平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发展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肉牛=养殖主体开展试点验证工作，分别对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调研和验证分析。结果表明，试点养殖主体按规程要求管理后，圈舍场地环境卫生状况显著改善，兽药使用成本下降，牛只免疫抗体合格率明显提升，疫病防控成效显著，推进了红花牛生产性能和养殖效益的稳步提升。说明本规程规定的各项卫生管理和疫病预防技术规程科学合理、落地性强，符合本地红花牛的养殖模式和生产实际，适合在全县大范围推广应用。
[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107]因此，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发布实施后，其标准文件的规程与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无冲突，与我省现行的肉牛卫生防疫技术标准协调配套，可进一步明确张家川红花牛养殖过程中卫生管理和主要疫病防控技术要点，对提升张家川红花牛整体疫病防控水平，维护红花牛的健康和生长性能，提高肉牛养殖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促进张家川红花牛地理标志品牌提质增效，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及确保县域红花牛养殖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标准的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张家川红花牛是甘肃省张家川县优良的地方肉牛地理标志品牌，制定《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标准，对指导并规范张家川红花牛健康养殖和生产效益的稳定增长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国家和国外均无同类技术标准。
五、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没有同类国际标准可采用。
六、与现行法律与强制性标准之间衔接、协调情况
《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标准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等标准，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制定出来的，因此符合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国家（行业）等标准的相关规定，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起草单位广泛征求了意见，并经过多次多层面反复磋商，未出现重大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查询，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OLE_LINK103]《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标准如通过审定，建议甘肃省质量协会向社会公布本标准，委托标准起草单位举办培训班，使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工作中有效贯彻实施标准规范，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102]       《张家川红花牛卫生管理与疫病预防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5月
5

